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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内性别观念的时间变动
及其性别差异探究

陆杰华 1，曹桂祥 2

（1.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健康学院，北京 100872；
2.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性别观念作为指导个体性别化实践的重要依据，在婚姻中不断经历激活、调整与重塑的过程。既有研究多

聚焦性别观念的宏观变动趋势，较少探讨其在微观情境下的演变过程。本文尝试从结构与实践的二重性关系出发搭

建性别观念再生产的理论框架，并借鉴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分析工具，从双重时间维度解构婚姻过程，考察性别观念

在婚姻过程中的动态演化路径及其性别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数据，通过逆概率加权方法控制样本选

择性偏误，使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持续时间维度方面，女性以相对现代的初始性别观念进入

婚姻，在进入婚姻后随在婚时长先升后降，总体呈更加认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与规范的趋势；而男性性别观念在婚前

已相对传统，在婚期间保持稳定，无显著变动。在阶段时间维度方面，男性性别观念在子女幼年与成婚等关键节点被

显著激活，快速趋向传统性别角色认同；而女性则不受婚育过程中阶段性变动影响，表现出高度连续性。上述研究结

果揭示出不同时间维度下性别观念演变的差异化机制，女性性别观念作为结构约束型慢变量，在进入婚姻后经历长

期、累积性的角色实践，其个体性被逐渐吸纳到“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中，进而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再传统化”过程；

而男性性别观念表现为情境敏感型动变量，他们在婚前已被父权文化充分社会化，婚姻并未改变其观念，但在婚姻过

程的关键节点，其“家庭供养者”与“决策者”的角色期待被显著激活，从而阶段性强化其传统信念。性别化的机制揭

示出婚姻制度对于两性性别观念的不同功能：对女性而言，它是“整合与重塑”的场所；对男性而言，它是“确认与巩

固”的场域。因此，推动性别平等不能仅停留在倡导理念或提升女性人力资本的层面。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分工与

传统性别规范是性别观念得以持续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只有当育儿、家务与情感劳动被真正地去性别化并由社会与

家庭成员共同分担时，个体才能从传统的“性别角色”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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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性别观念变迁是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前提，其演变过程始终处于宏观制度变革与微观实践惯习

的辩证张力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推进与性别平等政策的推广构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力

量，推动着性别观念朝向现代性范式转型；另一方面，植根于文化传统与家庭伦理的性别规范通过日

常实践与代际传递等微观机制维系着持久的文化韧性。［1］这种结构错位使当代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

呈现出独特的“制度性变迁”与“实践性延续”并存的复杂图景，个体既在认知层面不断接纳平等理

念，又在具体情境中不自觉地复现传统分工模式，形成认知与实践的持续性张力，造成性别平等进程

在公域与私域之间的不同步现象。这种张力的存在使性别观念的演变并非线性“进步”过程，而是一

个充满冲突与协商的动态重构过程。［2］

婚姻既是承载上述张力最主要的制度场域，也是观察这种张力机制的理想棱镜。［3］一方面，它作

为勾连国家治理与家庭实践的枢纽性制度，不仅传导国家在性别治理中的平等政策与规范性预期，

也承载着家庭内部基于性别角色的日常实践，从而将宏观规范与微观惯习交汇融合。［4］另一方面，婚

姻也并非静态制度安排，而是一个随时间展开、持续重构的社会过程。从伴侣互动、角色分工到家庭

决策，婚姻过程中的家庭实践不断再生产个体的性别认知。因此，理解性别观念的动态演变不仅要

看到婚姻作为制度场域静态承载着性别观念，也要看到婚姻作为一种过程机制动态形塑着性别观念。

然而，已有关于性别观念变动的实证研究多以宏观趋势和静态特征为主线，［5］较少关注性别观

念在特定情境下的生成与演化。［6］即使纳入婚姻因素，也通常将其简化为“是否在婚”等状态变量，遮

蔽了婚姻作为一种过程机制的存在以及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与此同时，性别差异也往往被处理为控

制变量而非分析核心，忽略了婚姻制度在性别维度上可能产生的不对称影响。［7］因此，若要完整把握

性别观念的动态过程，不仅要关注宏观背景下的趋势变化，更要深入婚姻等微观情境揭示具体社会

过程中的演化路径，进而能呈现出性别观念变迁的整体图景。

因此，本文尝试在性别观念发挥作用的关键情境——婚姻中探讨如下核心研究问题：婚姻过程

如何形塑个体性别观念？这一过程是否存在着性别差异？为此，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首

先构建一个性别观念再生产的二维理论框架，从结构与实践的二重性关系出发理解性别观念在婚姻

中的再生产过程。其次，本文引入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概念工具，尝试从双重时间维度（持续时间和

阶段时间）对婚姻过程进行解构，进而探索性别观念在婚姻过程中的动态演化路径。双重时间维度

相互对照不仅可以深化对性别观念变动的认识，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中“现代性张力”在婚姻过程

中的表现提供新的视角。

二、相关文献回顾

伴随着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人们的性别观念也在经历深刻而持续的变动。根据现代化理论的预

测，性别观念沿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线性轨迹发展。实证研究显示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美国在代际

更替、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劳动参与率增加以及女权运动推动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公众对性别角色的

态度逐渐趋于平等。［8］即使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社会，性别观念也呈现出相似转向。［9］然而，进

入 20世纪末，研究者发现性别观念的平等化进程出现放缓甚至局部回潮的迹象。尽管在公共领域，

性别平等的理念持续获得广泛支持，但在私人领域，尤其是涉及家庭内部性别分工、职业母亲对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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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影响等问题上，人们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支持有所回升。这一现象被部分学者称为“性别革命的

停滞”，［10］揭示了性别观念变迁的非线性特征。上述研究表明性别态度的演变并非在所有社会领域

同步推进，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领域差异与结构性张力。为理解这种张力，一些学者开始突破传统-现
代的单维度谱系，将性别观念视为一个多维构成的复杂体系。研究表明除传统与现代两极外，还存

在着矛盾型认知、家庭不平等模式、平等本质主义等多种中间形态。［11］这意味着传统观念的弱化并未

直接转化为彻底的性别平等主义，而是被一系列复杂、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观念形态所取代。这些

多元观念类别的出现既可能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性特征，也可能揭示了性别平等在实践中

所面临的深层文化阻力。

对于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剧烈的社会转型与经济变革，性别观念也经历了显著的变

化。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关于中国性别观念的系统研究多聚焦 1990年以后的变迁趋势。［3］现有

研究表明在过去 30年中，中国民众的性别观念总体呈现出“先向传统回调、后向现代上升”的“U”型
变化轨迹，其转折点大约出现在 2010年前后。［1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中国性别观念的变化主

要表现为代内观念向传统的转变，而非代际更替的结果，这进一步证实了性别观念传统化趋势的存

在。［13］分性别来看，女性相对男性更传统，但随年龄增长呈现趋同趋势。［14］

关于婚姻对性别观念的影响，现有研究尚未形成共识。多数研究仅将婚姻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即便专门探讨婚姻影响的研究，［15］也多局限于将婚姻视为事件或状态进行简单比较，且研究结论存

在分歧。较具共识性的发现是婚姻制度因其固有的性别分工特征，往往会强化传统性别观念（特别

是在生育后），个体通过实践性别分工加深对传统观念的认同。［16］不过，也有部分研究未能发现对婚

姻和生育的显著影响，［17］这表明婚姻对性别观念的影响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机制。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为研究性别观念的宏观变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论西方还是中国，性别

观念的演进都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其在公共领域与家庭领域的进展明显不同步。然而，实证研究多

聚焦宏观层面的制度与文化变迁分析，对发生观念回调的家庭领域内部机理仍有待深入探究。具体

而言，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分析视角趋于静态。多数研究将婚姻与家庭视为一种既定的状

态或背景，忽视其内部持续进行的协商与调整的动态过程。这种静态化处理难以捕捉性别观念在婚

姻过程中的演变。二是研究重心偏向行为忽视观念。尽管大量研究关注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育儿

责任与资源分配等议题，［18］但较少深入探讨这些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性别观念变动逻辑及其内在的性

别差异。

因此，本文旨在引入动态分析视角，关注性别观念如何在两性婚姻的持续互动中被不断调整。

通过将婚姻视为一个过程而非静态事件，试图揭示个体性别观念在婚姻生活中的演变过程，进而深化

对公共领域与家庭领域性别观念发展不同步现象的理解。这一取向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家庭场域中性

别观念变迁的理解，也为理解性别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复杂而矛盾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性别观念并非静态的认知结构，而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与实践互动中不断被激活、调整与重塑的

动态建构过程。笔者在既有性别再生产理论框架基础上，［19］尝试梳理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相关理

论，提出“结构-实践”的二维理论框架，揭示性别观念在婚姻过程中的动态演变机制。图 1呈现了理

论框架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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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性再生产

结构性再生产（Structral Reproduction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指宏观社会结构通过制

度安排与文化规范对个体性别观念进行持久

性塑造的过程，通常包括制度性和文化性两个

维度。在西方文献中，物质性维度常作为独立

层面被强调，主要指经济结构与资源分配在性

别再生产中的作用。然而，笔者认为在中国语

境下，宏观层面的物质性影响往往是制度安排与文化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独立机制。

制度性影响主要指社会层面围绕性别议题所构建的法律、政策等制度安排，对性别观念的系统

性规范与塑造。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提升女性地位、推动性别平等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性别平等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女性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以及女性

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使女性不仅获得了公共空间的能动性资源，［20］也促使其在认知与角色期待上发生

现代性转变。近年来，制度性保障也开始由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出台标志着性别平等逐步覆盖至生活私领域，构成结构性再生产

的重要延伸路径。

文化性影响主要指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父权制文化对性别观念再生产的深层影响与持续浸润。

父权制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性别权力结构，伴随着国家性别平等政策的推进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

其影响力逐渐从正式制度向非正式文化心理转移，成为塑造性别观念的文化脚本。［21］在这一转变中，

父权制不再依赖制度规约，而是通过“好妻子”“男子汉”等符号建构和道德赞誉维系对性别角色的期

待与规训。婚姻作为父权文化得以“柔性延续”的关键机制，一方面承担着性别角色社会化的重要功

能，通过家庭内分工、照料与权力的分配潜移默化地塑造性别认知；另一方面，婚姻也成为性别规范

的代际传递场所，［22］通过父母对子女角色期待的灌输以及日常互动的行为引导，传统性别观念得以

再生产。

然而，两类结构性机制对两性性别观念的影响明显不同。对于女性而言，制度性机制提升了女

性在公共领域的地位，但并未系统性挑战在家庭领域传统的性别分工。在文化性机制的协同作用

下，女性陷入“公域进步-私域延续”的二元困境：［8］在公共领域追求现代性，在家庭领域被期待履行

传统角色，这种不一致的张力构成其性别观念内在冲突与持续重塑的核心动因。对男性而言，制度

性机制表现出默许维持甚至巩固，未通过对等的制度安排推动其角色去传统化，反而在政策缺位中

维系并强化了家庭供养者的角色期待。叠加父权制文化的持续浸润，男性在婚前即完成传统性别社

会化，婚姻制度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观念结构。因此，性别平等制度在家庭领域的渗透依然有限，

导致其在实践层面难以彻底打破传统分工模式。［10］尽管男性逐渐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但仍主要被

期待承担经济供养者角色，而女性在育儿、家务与赡养等家庭实践中依然被期待承担主要责任。这

种“制度进步”与“文化依赖”之间的错位，也导致个体性别观念的反复激活与重建。因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1：总体而言，性别观念在婚姻过程中呈非线性变动趋势；

假设1a：对于女性而言，性别观念在婚姻过程中趋向于传统化；

图1 性别观念再生产的理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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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b：对于男性而言，性别观念在婚姻过程中相对稳定。

（二）实践性再生产

除了宏观制度和文化结构的规范性约束外，性别观念的演化还深深嵌入个体的日常实践之

中。婚姻不仅是制度的承载体，还是性别关系持续建构的关键互动场域。实践性再生产（Practical
Reproduction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强调性别不是被“拥有”的属性，而是在夫妻互动、家庭分工与

社会关系中被不断“做出来”和“表演出来”的过程。

在婚姻的日常场景中，性别观念的再生产表现为一种持续性的实践过程。韦斯特等学者将这一

过程概括为“做性别”（Doing Gender），［23］即个体在婚姻生活中通过不断调动并重复那些被视为“理所

当然”的性别化行为，去回应“好丈夫”和“好妻子”的文化期待。换言之，婚姻生活的任何情境都可能

成为“性别问责”（Accountability）的考场：一旦行为偏离了文化脚本，配偶、长辈甚至邻里都会以“不

合规矩”的评价将其拉回轨道。但在巴特勒看来，这些性别实践并非简单的“角色扮演”，而是一种对

规范性行为的重复性表演（Performativity）：［24］性别身份之所以显得“自然”，恰是因为人们日复一日地

引用既定的性别规范。任何一次“例外”都可能因“不合时宜”而被质疑，但也正是在这种“例外”中，

规范再度被确认。有研究发现即使女性是家庭的主要经济供养者，她们仍常常承担更多的家务劳

动，以“补偿”自己在传统妻子角色上的“不足”。家庭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一个“性别工厂”，［25］性别观

念通过家庭内部的分工、情感劳动与权力协商被持续性地生产与再生产。

性别实践背后有两条支撑实践持续运作的机制：利益机制（Interests）与接触机制（Exposure）。［26］

利益机制认为性别观念的形成与变动是个体对特定利益的回应，当某种性别观念有助于获取物质收

益或心理满足时，个体更可能采纳这一观念。尽管不同层面的利益可能会存在冲突，但个体会基于

情境进行策略性权衡。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在劳动就业与家务照料之间面临持续的利益权衡，尽管

现代化会使其倾向于维持社会参与者的身份，但家庭责任与社会对传统“贤妻良母”的期待往往会促

使她们在实践中做出妥协，以换取家庭和谐与社会认同；而如果女性认为传统性别观念的代价更大，

她们也会抵制并采取更加平等的性别观念。［26］男性则更多被“家庭供养者”的角色所锚定，其利益计

算倾向于巩固而非挑战这一传统地位，即便在男性参与家务的趋势下，其行为也常具有选择性，多集

中于“技术性”或“灵活性”任务，而回避与日常照料和情感劳动相关的繁杂耗时的家务，以此维系其

角色的边界。［27］当然，如果家庭因女性劳动参与带来的收入增加而受益，那么夫妻都更有可能接受更

平等的性别观念。［28］接触机制则强调性别观念会随着社会化经历、教育背景和生活事件的变化而调

整，这种变动通常源于长期的累积性经验，但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下因突发事件而发生剧烈波动。对

于女性而言，她们通过持续参与以家庭为中心的性别实践，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接触日益深化，从而在

长期累积效应下趋向传统化；而男性一方面也会因为在家庭中对传统性别观念的接触而保持传统，

但另一方面也会因与持有平等性别观念妻子的接触而趋向现代。［29］这两种机制分别指向了性别实践

的理性动因与情境塑造，为理解性别观念演化提供了微观基础。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个体性别观念在婚姻过程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变动趋势；

假设2a：对于男性而言，其性别观念在不同的婚姻阶段呈现不同变化；

假设2b：对于女性而言，其性别观念在不同的婚姻阶段呈现不同变化。

总体而言，结构性再生产与实践性再生产并非两条彼此独立的平行路径。正如吉登斯的结构化

理论所强调的那样，结构既是行动的约束条件，也是行动的产物。［30］性别观念的生成过程正体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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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重性”：一方面，制度规范与文化秩序为个体性别实践提供了框架与限制，使其必须在特定规则

中行动；但另一方面，个体在婚姻中的日常实践并非被动服从，而是具有个体能动性和反身性。个体

既是性别结构的承受者，也是性别秩序的参与建构者。因此，性别观念的再生产既是结构力量的体

现，也是实践过程中的产物，其生成逻辑应当被理解为结构与实践的动态互构过程。

四、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将婚姻作为一种过程

婚姻既是一个事件，也是一种状态，常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制度安排。［31］然而，婚姻不仅具有

静态特征，更是一个动态过程。将婚姻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有助于深入家庭内部，从时间和

互动的视角，揭示婚姻生活中性别观念变动过程。

生命历程理论为我们理解婚姻过程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已有研究对该理论进行了充分阐

释，本文则聚焦其核心的时间概念工具，尝试借此解构婚姻作为社会过程的内在结构。生命历程理

论的核心在于轨迹（Trajectory），其构成包括“持续”（Duration）和“转变”（Transition）两个核心要素。［32］

“持续”是个体维持某一状态的时间跨度，强调状态的延续性和累积性。“转变”关注的是状态或者角

色的短期更迭，突出关键转折点带来的冲击性影响。鉴于本文重点考察婚姻过程，笔者并未展开轨

迹层面的分析，而是主要运用“持续”与“转变”两个要素来刻画婚姻过程的时间结构。

如图 2所示，在婚姻过程中，在婚状态构成一种持续状态，结婚和生育以及子女年龄变化构成重

要的转变①。不同的婚育时序塑造了差异化的家庭生命历程体验，进而可能会对个体的性别观念产

生不同影响。更重要的是，“持续”和“转变”提供了分析婚姻过程的双重视角：“持续”将婚姻从一个

静态身份延展为时间过程，强调累积性影响；“转变”将这一长时段过程分解为若干关键阶段，强调阶

段性特征的冲击影响。二者结

合，描绘出婚姻制度如何在家庭

生命历程中被实践并影响性别观

念的全景图。

本文在划分婚育转变节点时，

不仅考虑婚姻与生育时间、数量，

还特别纳入了子女成长阶段的划

分，主要依据教育阶段与子女婚姻

状态。［3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

语境下，子女的成长、升学与婚配

不仅标志着家庭结构的变化，也构

成父母性别实践的关键情境。养

育、教育及子女婚姻的时间点作为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持续”和“转变”的界定是基于研究目的的操作化选择。在生命历程研究中，“持续”指维持两次转变

之间状态的时间间隔。在本研究中，将持续定义为未婚转变后维持在婚状态的持续时间，而非婚内婚育转变之间的间隔，这是因为

婚育转变持续相对较短，故将“阶段时间”用于表征转变的情境冲击效应，而将“在婚时长”视为“持续时间”，以反映婚姻实践的累积

效应。

图2 婚姻过程中的双重时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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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具有重要影响的转变事件，为理解性别观念在婚姻轨迹中的阶段性演化提供了重要参照。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 2020年轮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作为数据来源开展研究工作。CFPS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追踪调

查项目，样本覆盖除中国港、澳、台外总人口的 94.5%，具有良好的全国代表性。该调查自 2010年基

线调查起共执行 7次调查，家庭跨轮追踪率保持在 75%以上，个人跨轮追踪率保持在 60%以上。本

文在分析过程中，将样本限定为结婚年龄在 18岁及以上、配偶信息完整的在婚个体，删除在分析变

量上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剩余有效分析样本9 286条。

除对数据质量和代表性的考虑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在研究性别观念流变这一问题上还具有以

下优势。第一，数据结构层级丰富。CFPS以家庭为调查单位，收集所有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特别

是子女出生年份及顺序，使得个体完整生育史得以重构。第二，婚姻时间信息准确。自 2014年起，

CFPS引入事件历史日历法（Event History Calendar，EHC），系统收集个体婚姻发生时间及状态变迁，

有利于构建高质量的婚姻历程。第三，性别观念测量具备可比性。CFPS在 2014年和 2020年两轮中

均设置关于性别观念的专题题组，指标设计与既有性别观念测量研究保持一致，便于后续理论操作

化与跨研究比较。

（三）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

性别观念作为因变量，由问卷中关于性别分工、女性婚姻和生育子女三个条目测量所得，依次对

应“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三个

问题，取值 1~5分，分数越高越同意该观点。原始测量还包括“男性应承担一半家务”一项，但经克隆

巴赫α系数检验发现，这一条目与其余条目在总分相关性和方差协变性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34］且

剔除男性家务条目后，信度得分从 0.68提高至 0.75。从理论角度看，男性家务条目无法有效反映个

体对性别角色的清晰态度，［35］因此，本文选取性别分工、女性婚姻和生育子女三个条目构建性别观念

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三个条目进行降维。分析结果显示仅有一个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解释

了 62.32%的总方差。因此，本文提取该主成分作为性别观念的指标变量，并进行极差标准化，使该

变量的取值范围为0~100，数值越高表示性别观念越趋于传统，反之则越现代。

2.自变量

本文从持续时间和阶段时间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婚姻过程与性别观念之间的关系。

持续时间通过在婚时长进行测量。由于样本限定为在婚群体，故在婚时长通过调查年份减去当

前婚姻的起始年份获得。考虑在婚时长与性别观念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也构建了在婚时

长的平方项。

阶段时间通过养育阶段进行测量。依据是否育有子女、子女年龄及婚姻状态，将养育阶段划分

为七个阶段：已婚未育、子女 0~2岁、子女 3~5岁、子女 6~11岁、子女 12~17岁、子女成年未婚、子女成

年已婚。在多子女情形下，以最小子女年龄以及是否存在任一子女未婚①作为判定个体所处阶段的

依据。此种划分参考家庭生命周期及子女成长和教育阶段，兼顾了家庭角色的演变特征及儿童照料

① 只有全部子女均已婚且年龄在18岁及以上，才判定个体处于“子女成年已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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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的转折点，亦与既有实证研究划分标准保持一致。［36］

3.控制变量

为减少遗漏变量偏误，本文纳入三类控制变量，涵盖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与家庭结构特

征。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自评健康（1~5分，得分越高越健康）、居住地、出生队列和子女数

量。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原生家庭的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以及个体受教育年限、年收入（取对数）和当

前就业状态。家庭结构特征主要包括夫妻收入差异（以收入占比形式表达）和夫妻教育差异。各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N=9 286）

变量

性别观念

在婚时长

在婚时长平方

养育阶段

已婚未育

子女0~2岁
子女3~5岁
子女6~11岁
子女12~17岁
子女成年未婚

子女成年已婚

年龄

性别（男性=1）
自评健康

居住地（城镇=1）
出生队列

1959年及之前

1960—1969年
1970—1979年
1980年至今

均值/百分比

全体

69.49
27.11
894.75

8.92
3.35
6.90
15.73
12.64
25.63
26.84
50.73
50.54
2.99
51.30

23.05
27.09
25.90
23.96

女性

69.40
26.86
878.56

8.66
3.62
6.93
15.96
12.82
25.52
26.50
49.71
—

3.10
51.74

20.78
26.53
26.33
26.35

男性

69.59
27.36
910.59

9.17
3.08
6.88
15.51
12.45
25.73
27.18
51.73
—

2.89
50.87

25.27
27.63
25.47
21.63

变量

子女数量

0个
1个
2个
3个及以上

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

个体受教育年限

收入对数

工作（在业=1）
收入差异

相当

妻子低于40%
妻子高于60%

教育差异

相等

妻子低

妻子高

均值/百分比

全体

8.918
39.77
40.64
10.67
4.27
8.02
6.53
77.15

51.88
38.59
9.53

37.07
44.04
18.89

女性

8.661
39.71
40.98
10.65
4.39
7.29
5.81
69.99

51.12
39.53
9.35

37.32
43.51
19.18

男性

9.168
39.82
40.31
10.70
4.16
8.73
7.24
84.16

52.63
37.67
9.70

36.83
44.56
18.61

注：描述性统计为使用逆概率加权后的结果。

（四）分析方法

首先，本文需处理选取在婚样本可能带来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考虑进入婚姻的个体在性别观

念上可能与不在婚个体（包括未婚、同居、离婚、丧偶）存在系统性差异，本文采用了逆概率加权

法（IPW）对样本进行加权。基于可能影响个体处于在婚状态的变量预测个体处于在婚状态的概

率①，并据此构建权重，使加权后的在婚样本在相关协变量上更好地代表总体样本。在婚加权样本与

① 包括年龄、性别、自评健康、居住地、个体受教育年限、对数化年收入、工作状态、自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以及父母最高受教

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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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全体样本之间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主要控制变量的分布差异显著缩小，说明样本选择偏误得

到了有效缓解。

其次，考虑因变量为连续型得分，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估计，主要关注两种时间维度下的

性别观念变化与性别差异。具体模型如下：

gen_attii = α + β1mar_lifi +∑
k = 2

j

βk Xki + εi， εi~N (0，σ2 ) （1）
被解释变量 gen_attii表示个体 i的性别观念得分，核心自变量mar_lifi表示两种时间测量的婚姻

过程，Xki为个体 i对应的第 k个控制变量，εi是误差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

具体分析包括两部分：一是全体样本的平均效应估计，二是按性别分组的异质性分析，并通过费

舍尔组合检验对组间差异进行检验。

最后，本文开展了稳健性检验。一方面，采用性别观念各项测量条目的加和方式重新计算因变

量，以替代原有测量方法；另一方面，考虑性别观念存在组内和组间差异，本文引入 2014年数据构建

混合截面数据，并在个体组内聚类条件下进行稳健性检验。所有分析在Stata18软件中完成。

五、主要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图 3和图 4初步展示了性别观念在双重时间维度中的变动趋势。图 3反映了性别观念在持续时

间维度的变动情况。从全体来看，性别观念呈

现“先上升、后趋稳”的变动过程，即随着在婚

时长的增加，个体的性别观念趋于更加传统。

从性别分组来看，女性的性别观念变动更为明

显：婚姻初期，女性的性别观念处于较低水平，

倾向于较为现代的性别角色态度；进入婚姻后

显著上升，且在婚姻延续过程中逐渐稳定在较

高水平，呈现出趋向传统的趋势。［5］相比之下，

男性的性别观念变化幅度较小，始终处于较高

水平，表明其在婚前已相对更加传统，婚后仅

小幅上升并保持稳定趋势。［12］

图 4展示了性别观念在阶段时间维度的变

动情况。整体来看，不论在全体样本还是性别

分组中，性别观念均随养育阶段呈现出较为明

显的“U”型变动：婚姻初期相对更加传统；随着

子女出生和长大，性别观念趋向于更加现代；

而在子女进入小学后，又逐步回升并重新转向

传统。这一变化在女性群体中尤为明显。这

一结果表明：一方面，性别观念会受到特定婚

育事件冲击而出现阶段性波动；另一方面，婚

图3 基于持续时间维度的性别观念变化趋势

图4 基于阶段时间维度的性别观念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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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件对两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性别观念在婚姻过程中并非简单线性演变，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并在性别

维度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从双重时间维度考察，两种变化路径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一方面，

性别观念随在婚时长增加而逐步趋于传统化；另一方面，性别观念则随养育阶段经历明显的“U”型
变化。这一结果表明性别观念变动的动态性与复杂性，反映出结构性因素与实践性因素相互交织、

彼此互动的变动机制。［19］

以上分析仅为双变量描述，尚未控制可能的混淆因素，所以结果仍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因此，

有必要在纳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各时间维度下性别观念的变动及其性别模式，以提升

结论的稳健性和解释力。

（二）在婚时长对性别观念的影响

表 2呈现了性别观念对在婚时长的回归结果。模型（1）基于全体样本，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队

列等变量后，在婚时长对性别观念的影响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呈现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其顶点

出现在婚龄 40年左右。这表明在婚姻关系的大多数时间内，性别观念随在婚时间延续而趋于更加

传统，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渐进式传统化”轨迹。这一趋势表明婚姻作为一种过程，通过日常实践的

持续接触和经验累积，个体被纳入既定的性别角色规范之中，性别观念被重塑。在婚育过程进入晚

年阶段后，夫妻关系再次成为家庭主轴，对自我的关注以及对伴侣陪伴和照料的需求可能导致传统

性别观念略有松动。

在性别分样本模型中，女性表现出与全体样本相似的非线性趋势，但曲线顶点出现在约 45年婚

龄，且峰值更高，说明婚姻对女性性别观念的“传统化”效应更为显著。［37］相比之下，男性在婚时长的

系数不显著，未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进一步观察截距项可发现女性的性别观念初始水平为

55.99，显著低于男性的 69.51①，表明女性在进入婚姻时性别观念更为现代；但在婚姻持续过程中，其

性别观念上升幅度更大，最终超过男性。这

一结果意味着婚姻对女性性别观念具有更

强的重塑功能，使其在婚姻过程中经历了更

为明显的“传统化”转变；［38］男性由于性别观

念起点已相对传统，婚姻持续对其影响较为

有限。这一性别差异可能反映了婚姻制度

对两性群体的不对称影响：对于女性而言，

尽管其初始观念更具现代取向，但婚姻所内

嵌的性别分工实践与照护责任分配，构成了

持续的社会化过程。［39］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不

断重复表演“好妻子”“好母亲”等文化脚本，

其性别认同在规范期待与实际行为之间被

反复强化，进而呈现出传统化转变。［40］相较

而言，男性因其性别观念基线已较为传统，

① 经过费舍尔组合检验，组间系数差异在0.01水平下显著。

表2 在婚时长对性别观念影响的回归结果

在婚时长

在婚时长平方

控制变量

截距项

N

R2

模型（1）
全体

0.407***
（0.126）
-0.005***
（0.002）

控制

61.580***
（5.540）
9 286
0.140

模型（2）
女性

0.953***
（0.188）
-0.011***
（0.003）

55.990***
（8.011）
4 617
0.210

模型（3）
男性

-0.073
（0.166）
0.001

（0.002）

69.510***
（7.826）
4 669
0.090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P<0.1，**P<0.05，***P<0.01；已
加权；如无其他说明，下表同。受到篇幅限制，正文未报告控

制变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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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更多是一种维持既有性别观念的制度

空间，其性别观念缺乏显著变动，也反映出

其角色预期更趋稳定，观念调整需求更低。

（三）养育阶段对性别观念的影响

表 3展示了不同养育阶段下性别观念的

回归结果。在控制一系列重要混淆变量后，

全体样本中性别观念的变动转为倒“U”型结

构。这表明描述性分析的“U”型变动可能混

杂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控制后模型更准确

地反映出养育阶段所代表的角色转变与责

任分配，如何在特定阶段影响个体的性别观

念。

具体而言，在全体样本中，从“已婚未

育”到“子女 0~2岁”阶段，性别观念出现显著

上升，提示初育期密集的照料压力与家庭责

任重构可能强化了性别角色的分工意识；

“子女 3~5岁”阶段稍有回落，表明家庭随着

子女长大逐步适应了育儿节奏；［41］而在“子

女 6~11岁”阶段再次上升，可能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资源再分配压力提升有关；［42］至“子女成年”阶

段，性别观念有所回落，但在子女成婚后又再次上升，可能反映出父母角色在代际支持和空巢期夫妻

关系重构中，重新被卷入传统性别角色实践，从而唤起对传统性别规范的再认同。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变动主要由男性驱动。在男性样本中，各养育阶段系数大体沿袭了全

体样本的波动模式且幅度更大，显著性更强。这表明男性性别观念在养育阶段的关键节点具有较强

的情境敏感性。［43］其可能机制在于在隐性父权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男性通常被预设为家庭的“供养

者”与“最终责任承担者”，这一角色不仅是规范性期待，也是其身份合法性的核心来源。当家庭面临

重大责任压力（如初育、教育投入）时，这种角色期待被显著激活，促使男性通过强化对传统性别分工

的认同来回应“性别问责”。［23］

与既有研究不同，［44］笔者发现女性样本中各养育阶段系数虽大多为正，但均不显著，这一结果提

示女性性别观念在养育阶段中的变动更为平稳，较少受到阶段性事件冲击影响。结合前文分析可以

推断，女性的性别角色认同并非主要由特定婚育事件所塑造，而是在婚姻的长期实践中，通过持续的

角色扮演与规范内化，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传统化”过程。这也意味着女性从进入婚姻之初便被系

统性地纳入以家庭为中心的角色框架，其观念的传统化是一种结构性、累积性的演变。因此，即便经

历如子女出生或升学等关键事件，也不会引发女性性别观念的大幅波动。

（四）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测量方式与数据结构两个维度分别开展了稳健性检

验，相关结果详见表4与表5。
具体而言，表 4显示在替换性别观念的测量指标并采用混合截面数据设定的条件下，在婚时长

表3 养育阶段对性别观念影响的回归结果

养育周期（已婚未育=0）
子女0~2岁

子女3~5岁

子女6~11岁

子女12~17岁

子女成年未婚

子女成年已婚

控制变量

N

R2

模型（4）
全体

5.372***
（2.081）
2.022

（1.777）
2.696*

（1.510）
1.942

（1.363）
0.986

（1.074）
1.542*

（0.931）
控制

9 286
0.140

模型（5）
女性

1.765
（3.012）
1.381

（2.601）
0.802

（2.235）
1.488

（1.972）
0.486

（1.545）
0.496

（1.321）

4 617
0.200

模型（6）
男性

9.251***
（2.795）
2.391

（2.410）
4.515**

（2.022）
2.719

（1.878）
1.537

（1.491）
2.261*

（1.308）

4 669
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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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性别个体性别观念的影响模式总体保持稳健：女性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男性的效

应则整体不显著。表 5进一步表明在女性样本中，各婚育阶段的估计系数与主效应模型基本一致，

相较于参照组均未发生显著性变化。在男性样本中，混合截面模型的估计结果出现一定波动：子女

年龄处于 3~5岁阶段的系数略有扩大，6~11岁阶段的系数则有所缩小，显著性水平亦相应调整；但整

体而言，其变化方向仍与主效应所揭示的“情境敏感型”特征相吻合，即特定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或

关键事件可能触发男性性别观念向传统方向变动。

表4 在婚时长的稳健性检验

在婚时长

在婚时长平方

控制变量

N

R2

替换测量

全体

0.049***
（0.015）
-0.001**
0.000

控制

9 286
0.141

女性

0.114***
（0.023）
-0.001***
0.000

4 617
0.205

男性

-0.009
（0.020）
0.000
0.000

4 669
0.092

混合截面

全体

0.164*
（0.093）
-0.001
（0.001）

14 130
0.106

女性

0.404***
（0.134）
-0.004**
（0.002）

6 999
0.139

男性

-0.076
（0.130）
0.003

（0.002）

7 131
0.077

表5 养育阶段的稳健性检验

养育阶段（已婚未育=0）
子女0~2岁

子女3~5岁

子女6~11岁

子女12~17岁

子女成年未婚

子女成年已婚

控制变量

N

R2

替换测量

全体

0.643**
（0.250）
0.242

（0.213）
0.324*

（0.181）
0.232

（0.164）
0.117

（0.129）
0.184*

（0.112）
控制

9 286
0.138

女性

0.213
（0.361）
0.168

（0.312）
0.098

（0.268）
0.179

（0.237）
0.058

（0.186）
0.059

（0.159）

4 617
0.197

男性

1.107***
（0.336）
0.283

（0.289）
0.540**

（0.243）
0.323

（0.226）
0.183

（0.179）
0.270*

（0.157）

4 669
0.093

混合截面

全体

3.054**
（1.349）
2.981**

（1.249）
1.101

（1.081）
-0.437
（1.012）
0.508

（0.847）
1.683**

（0.767）

14 130
0.108

女性

1.796
（1.877）
2.593

（1.726）
0.506

（1.495）
-0.902
（1.421）
0.684

（1.200）
1.209

（1.085）

6 999
0.140

男性

3.917**
（1.929）
3.122*

（1.802）
1.724

（1.556）
0.270

（1.440）
0.239

（1.194）
1.904*

（1.084）

7 131
0.081

六、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性别观念向传统回潮以及性别观念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步现象，［45］不断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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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思：性别观念在婚姻家庭中发生了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现有研究已较为充分地揭示了性

别观念的宏观变迁趋势，但对婚姻情境中的具体生成与演化机制的理解仍显不足。即使涉及婚姻，

也多将其作为一种事件或状态，较少深入考察婚姻过程的内部结构。基于此，本文在“结构-实践”的

性别观念再生产框架下，引入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概念工具，将婚姻从单一事件或静态状态拓展为

具有过程性的制度实践，分别从持续时间和阶段时间两个维度拆解婚姻过程，探索性别观念在婚姻

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及其性别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持续时间维度，性别观念随婚姻时间变动主要呈现渐进传统化趋势，该效应在女性群体

中尤为显著。女性以相对现代的初始性别观念进入婚姻，在婚姻的长期实践中经历了深刻的传统化

重塑，最终在婚姻中后期超越男性；而男性因婚前观念已相对传统，婚姻持续的影响更多表现为默许

和维持。［12］

第二，在阶段时间维度，性别观念随养育阶段呈波动性变化且该过程主要由男性主导。对于男

性而言，在子女婴幼儿期、成婚等关键节点，男性的性别观念被显著激活，表现出阶段性再传统化倾

向；女性则表现出高度连续性，对阶段性事件冲击不敏感。

第三，双重时间视角，揭示出婚姻制度对于两性性别观念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女性的性别

观念作为一种“结构约束型”慢变量与男性性别观念“情境敏感型”动变量在婚姻过程中相互交织，［2］

构成了一幅中国现代化情境下“结构-实践”张力的生动图景。婚姻的过程性特征使得时间成为再社

会化的工具，通过长期、累积性的角色实践，将女性的个体性逐渐吸纳到“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中，

进而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再传统化”过程。这解释了为何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进步并未必然转化为家

庭领域的平等信念。对于男性而言，他们在婚前已被父权文化充分社会化，婚姻制度对其传统性别

角色处于一种“默认合法”状态，使得男性角色在多数日常场景中并不面临持续的“性别问责”；［23］但

在婚姻过程的关键节点，规范性期待会被集中投射到男性身上，进而激活其“家庭供养者”与“决策

者”的角色，［38］不断巩固和再确认其在家庭中的角色位置。这种“动变量”机制作为男性回应角色期

待、维护其家庭身份合法性的典型方式，使得男性在家庭“危机”中更倾向于回归传统，以应对不确

定性。

这一性别化的机制差异深刻地揭示了婚姻制度的“双重功能”：对女性而言，它是“整合与重塑”

的场所；对男性而言，它是“确认与巩固”的场域。［26］这种“殊途同归”的运作逻辑，正是“性别革命停

滞”在家庭领域得以维系的深层原因。它表明家庭并未成为现代性别观念的“终点”，反而常常是以

传统形式“再生”。因此，推动性别平等不能仅停留在倡导理念或提升女性人力资本的层面。必须认

识到家庭内部的角色分工实践是性别观念得以持续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只有当育儿、家务与情感劳

动被真正地去性别化并由社会与家庭成员共同分担时，个体才能从僵化的“性别角色”束缚中解放出

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46］本文的“双重时间”分析揭示了这一变革所必须面对的深层时

间逻辑与性别化机制：女性作为“慢变量”所经历的结构性重塑，与男性作为“动变量”所表现出的情

境性激活，共同构成了通往“个体-家庭共生”道路上的关键要素。唯有深刻理解并回应这些机制，才

能构建一个既尊重个体价值，又珍视家庭纽带的真正平等的社会。

最后，有必要对本研究的潜在局限进行反思。首先，本文从时间维度出发揭示婚姻过程对性别

观念的动态影响，这一分析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性别观念也受到婚姻之外更广

阔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思潮与代际变迁的影响。其次，本文使用截面数据探索婚姻过程与性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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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关系，无法充分展现性别观念在个体内的变动过程，后续有待追踪数据的进一步检验。第三，本

文基于定量数据对性别观念的变动进行了细致刻画，但对“观念如何被重塑”的机制探讨仍显不足，

有待未来通过质性研究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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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Role Attitudes in Marriage：
A Temporal Analysis of Its Dynamics and Gendered Divergence

LU Jiehua1，CAO Guixiang2
（1. School of Population and Health，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Gender role attitudes—central to guiding individuals′ gendered practices—are continuously
activated，adjusted，and reshaped during marriage. While existing research has largely emphasized macro-
level trends in gender role attitude change，it has paid limited attention to their micro-level dynamic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based on the duality of
structure and practice，and draws on life course theory′s temporal tools to deconstruct marriage along two
time dimensions：duration and stage. This allows us to examine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during marriage and their gender differences. Using data from the 2020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the study controls for sample selection bias via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 and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along the duration dimension，
women enter marriage with relatively modern gender role attitudes；after marriage，their attitudes shift
toward greater endorsement of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as marital duration increases，indicating an overall
re-traditionalization trend. Men，by contrast，hold relatively traditional attitudes before marriage，which
remain stable throughout marriage with no significant change. Along the stage dimension，men′s gender role
attitudes are significantly activated at key stages—such as the birth and marriage of young children—
prompting a rapid reinforcement of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identification. Women′s attitudes，however，
remain stable across these stages，showing high continuity. These findings reveal distinct mechanisms of
change：women′s gender role attitudes operate as a structure-constrained slow variable—over time，their
individuality is gradually absorbed into the socially prescribed roles of "wife" and "mother"，resulting in a
deep process of re-traditionalization. Men′s attitudes function as a context-sensitive dynamic variable：
already socialized into patriarchal norms before marriage，their beliefs remain largely unchanged by
marriage itself，but are temporarily reinforced at critical junctures when expectations of being the "family
provider" and "decision-maker" are activated. Thus，marriage serves different functions for the two
genders：for women，it is a site of "integration and reshaping"；for men，a domain of "confi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therefore requires more than promoting egalitarian values or
enhancing women′s human capital. It must address how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childcare，housework，and
emotional labor within families continuously reproduces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attitudes. Genuine equality
can only be achieved when these responsibilities are de-gendered and equitably shared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supported by soci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Dynamics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Dual-temporal Perspective，Marital Process，Structural
Constraint，Contextual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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